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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记机构对申请登记的土地权利采用什么
样的审查方式，决定了其应承担怎样的审查责任。

目前我国法律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审查方式没有做

出明确规定，笔者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方

面着眼，认为宜采用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例外

的审查方式。

１　土地登记机构审查责任概述

土地登记机构在受理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变更

登记以及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过程中，对当事人的申

请事项应承担什么样的审查责任，将直接影响到登记

机构所负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同时对相对人的权益

也产生重要影响。考察世界各国登记机构的审查方

式，一般分为２种，即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形式审
查，指登记机构对不动产物权登记申请，只进行形式

上的审查，倘若申请登记所提出的书件完备，符合法

律规定，即依照申请书件所载的内容，予以登记。至

于申请书件所载权利事项，在实质上是否存在，有无

瑕疵，则不过问。实质审查，指登记机构对于当事人

登记之申请，除须审查登记书件是否完备外，还要对

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

原因与事实是否相符，有无瑕疵，也须详加审查，经确

定后方予登记。如果登记有错误、遗漏、虚假，而致权

利人损害时，登记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

２　我国土地登记机构审查责任的特点

我国有关不动产的立法，对于土地登记的审查

方式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物权法制定以前，法律

对不动产物权的登记要件和登记审查标准没有明确

的规定，各地登记机构掌握的尺度宽严不一，法院在

审理有关房地产登记的行政案件中审判标准也不尽

相同。但从整体上看，实践中我国土地登记机构是

采用实质审查方式的。因为不论在我国的司法领域

还是行政执法领域，历来都存在着“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传统，这就决定了无论是行政还

是司法，都以探求事物的真相为终极追求目的。土

地权利登记作为一种行政行为，自然也不例外。

实质审查要求最大限度地查明事实真相，从而

保证权利登记的真实性。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审查方

式，体现了登记机关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

法。但从目前我国登记机构审查的实际情况来看，

大部分的登记机构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

土地物权产生和变动的原因进行实际调查。登记机

构所作的也就是对申请材料的审查，从而使得实质

审查往往是流于形式，造成实际上的形式审查。采

用实质审查，还存在着效率低下的缺陷，常常会使当

事人无法如期完成登记，而造成时间上的拖延，增加

登记成本。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起实施的《物权法》对不动产
登记机构的审查责任作出了相关规定，《物权法》第

十二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

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

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

关事项；（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申

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

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

查看。”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登记机构不得有超出

登记职责范围的其他行为。从这２条的规定来看，
《物权法》并没有对不动产登记应采用的审查方式

加以明确界定，只是笼统地规定了登记机构应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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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职权范围内，充分行使职责，尽可能地保证如

实、准确、及时地登记不动产物权有关事项，避免登

记错误。可以说，本条内容只是物权法在现阶段作

出的一个原则性规定，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动

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建立，法律还将在总结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对登记机构履行职责作出更为具体的规

定。

笔者赞成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宜采用形式审查为

主，实质审查为例外的审查方式。这种审查方式，可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同时相应地减轻行政

负担。在这种审查方式下，登记机构只对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只要材料完备，符合法律规定，所载内容

经核对相关材料真实，登记机构就予以登记，而不对

土地物权变动的真实原因进行审查，只有在特殊情

形下，才可以对物权变动过程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如果登记机构承担形式审查责任，虽然自身承担的

责任轻了，但其中的损失却有可能转嫁到了相对人

身上。国家可以通过建立相关配套制度来加以解

决，比如通过建立中介代理制度，把登记中大量的实

质审查工作转由中介代理机构承担，通过中介代理

机构的行业规范和行业自律，对资料进行实质审查，

保证真实性。登记机关对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的资料

进行形式审查，对登记错误造成的损失，登记机关承

担责任；对由于中介代理机构造成的登记错误，国家

可向中介代理机构追偿。

３　土地登记机构应承担的责任
至于登记机构登记错误，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

任，《物权法》也作出了相关规定。物权法第二十一

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

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

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其实，

土地登记机构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责

任，实际上与登记机构的审查方式相关。如果登记

机构是实行实质审查，那么登记机构肯定应该承担

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反之，如果登记机构只是进行

书面的形式审查，那么除非登记机关有重大过错，登

记机构一般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我国《物权法》并没有对登记机构应采用

的审查方式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对登记错误承担责

任问题，本条只是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因登记错

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这里造成登记错误的原因，既包括登记机构工

作人员故意以及疏忽大意等过错，也包括当事人提

供虚假材料欺骗登记机构等情形。登记错误的受害

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样规定，是为了对受害人

提供更加充分的保护。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

成登记错误的责任人追偿。物权法之所以规定登记

机构有追偿的权利，是因为如果登记人员对登记内

容不承担责任，就很难有压力来履行审查义务。因

此登记机构通过在内部应建立严格的责任追偿制

度，对登记管理中出现的错案，按照职权范围、责任

大小和登记工作人员的过失程度及给权利人造成经

济损失的情况，对责任人进行追偿，可以更好地促使

登记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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